
关于租赁利用自有外债额度
为境内企业开展售后回租融资业务的操作方案

1、 新型融资方式――售后回租
售后回租是指承租人（卖方）将一项自制或者外购的的资产出售后，又将该项资产从出租人（买方）处租回，俗称“回租”。在售后融资租赁中，资产的原所有者在保留对资产使用权的前提下，将固定资产转化为货币资本，满足了融资需求。

2、 合作简述 
境内企业与租赁公司及境内银行、境外银行进行创新结构性交易，通过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外债项下内保外贷、境内银行监管等操作引进境外资金支撑国内融资租赁业务。
境内企业利用售后回租融资的方式，以其自有的存量资产出售给租赁公司，获取可用于再投资的资金后，再向租赁公司租赁该资产继续经营使用，通过融物的手段，达到融资的目的。租赁公司是银行的平台性客户，它的物权控制和风险控制都有法律保障，是银行的优良合作伙伴和信贷对象。租赁公司最大的优势就是将各方的信用嫁接和叠加，从而控制了信贷风险，使存量资产发挥有效的再融资功能。该等操作具风险低，操作简便，资金使用期限较长（可长达3年），还款方式灵活等特点。

3、 外债项下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优势
（一）银行优势：
1、　境内银行在银行规模空前紧张的情况下，通过开具内部保函实现可观的中间业务收入，即解决规模又实现可观的收益；(银行希望出表)
2、　解决分行存款压力，一次性沉淀人民币数十亿元存款；
3、　结售汇结汇收入；
4、　通过该业务可实现与各类高品质客户的紧密合作。
 （二）客户优势：
1、 资金使用灵活：无资金使用强制要求，资产购买价款到客户账户后，企业可自主灵活安排资金使用方向和性质，并可作为新项目资本金投入；
2、 资金额度较大：通过上述操作企业可一次性解决人民币10-30亿元的资金需求；
3、 资金使用时间较长：资金使用时间一般为3年，到期后可协商再续期，利于解决企业中长期资金需求；
4、 资金成本较低：1）通过引进境外低成本资金，利率水平根据当期境外市场外币资金价格定价，从而满足企业融资成本低的需求；2）、企业借入人民币，三年后只需偿还人民币即可，汇率变化由租赁公司承担，无需考虑汇率变化风险；3）租赁公司可对租金增值部分按17%税率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企业可全额进项抵扣，抵扣后综合成本相当于同期人民币基准利率下浮14.53%，远低于银行同期放款利率(具体如下表)；4）有别于同业融资租赁公司按季/按年等额本息还款方式（企业承受的实际利率比合同约定的名义利率高），我司售后回租业务采用按季付息，期末一次性还本方式，保证客户所承受的实际利率就是合同约定的名义利率，企业资金使用率较前者高，进一步降低融资实际成本；
	企业抵扣增值税实际利率计算表

	假设租赁本金：RMB1亿元，租赁期限：3年,还款方式：按季付息，期末一次性还本。

	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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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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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租息合计（即三年增值税发票开票总金额）
	22,140,000.00
	21,217,500.00
	20,295,000.00
	19,372,500.00
	18,450,000.00

	三年累计可抵扣进项税合计
	3,216,923.08
	3,082,884.62
	2,948,846.15
	2,814,807.69
	2,680,769.23



5、 租赁标的物适用性广：标的物为存量资产即可，承租人企业可灵活挑选合适的资产作为租赁标的物，且交易后该资产仍在企业资产负债表内；
6、 丰富企业融资渠道：通过融资租赁，企业可在原有的融资手段之外开拓新的融资渠道满足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
7、 实现跨境融资：通过融资租赁的售后回租及外商投资租赁公司跨境融资的政策优势，突破企业跨境融资的政策障碍。

4、 具体操作流程
1、 审批及授信阶段
1) 境内企业与租赁建立融资租赁意向；
2) 境内企业使用现有的授信额度，向境内银行申请受益人为境外银行的融资性保函，用于担保租赁公司向境外银行申请贷款；
3) 境内企业、租赁公司、境内银行及境外银行协商落实合作细节并审核交易相关法律文件；
4) 境内企业获得上述融资租赁项目的批准（如有需要）；
5) 境内企业向租赁公司提供拟用于售后回租租赁的固定资产（包括机器设备等）清单（包括名称、规格、数量、单价、折旧年限等）；
6) 该业务须在境内银行（融资性保函开立银行），办理租赁项下的外债结汇及租金监管、结算等业务。
2、 交易阶段
1) 境外银行与租赁公司签订借款用途为购买境内企业资产的《外币借款合同》；
2) 境内企业与租赁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
3) 租赁公司凭《外币借款合同》到外管局进行外债登记；
4) 租赁公司在境内银行开立外债专户，并同时开立人民币偿债专户，作为应收租金的唯一收款账户，境内企业亦同时在境内银行开立人民币租赁专户；
5) 境内企业向境内银行申请开立受益人为境外银行的融资性保函，用于担保租赁公司向境外银行申请贷款；
6) 境外银行收到融资性保函后，向租赁公司进行跨境放款，款项直接划拨至租赁公司在境内银行开立的外债专户；
7) 境内银行根据《售后回租租赁合同》办理外债结汇，结汇资金用于向企业支付售后回租项下资产购买价款；
8) 租赁公司与境内银行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租赁资产抵押合同》，同时在相关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9) 境内企业按《售后回租租赁合同》中的“租金支付表”按期向租赁公司支付租金，租赁公司向企业开具租金增值部分的增值税发票；
10) 租赁公司收到租金后，须在境内银行的全程监控下代扣代缴境外银行的利息税；
11) 租赁公司凭完税证明等资料在境内银行办理购汇偿还境外银行借款的利息及本金，相关款项受外管局及境内银行监控；
12) 《售后回租租赁合同》期满，所有租金支付完毕后，上述售后回租资产所有权将无条件转移回给境内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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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律保障 
1、 交易合法性
1) 根据商务部颁布的《外商投资租赁业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可以采取直接租赁、转租赁、回租赁、杠杆租赁、委托租赁、联合租赁等不同形式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2) 根据商务部颁布的《外商投资租赁业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租赁财产包括：（一）生产设备、通信设备、医疗设备、科研设备、检验检测设备、工程机械设备、办公设备等各类动产；（二）飞机、汽车、船舶等各类交通工具。”
3) 根据《合同法》第十三章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出租人应当保证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和使用。
4) 根据《合同法》第十三章第二百五十条规定：出租人和承租人可以约定租赁期间届满租赁物的归属。
2、 关于售后回租的税收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售资产行为有关税收 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13号）规定：
1) 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是指承租方以融资为目的将资产出售给经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企业后，又将该项资产从该融资租赁企业租回的行为。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售资产时，资产所有权以及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报酬和风险并未完全转移。
2) 增值税和营业税： 根据现行增值税和营业税有关规定，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售资产的行为，不属于增值税和营业税征收范围，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
3) 企业所得税：根据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及有关收入确定规定，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人出售资产的行为，不确认为销售收入，对融资性租赁的资产，仍按承租人出售前原账面价值作为计税基础计提折旧。租赁期间，承租人支付的属于融资利息的部分，作为企业财务费用在税前扣除。
4) 2012年9月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启动在广州等8省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政策，政策规定：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税率为17%，其中包括有形动产融资租赁和有形动产经营性租赁。（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即包含在营改增政策内，目前，租赁公司可以就租金的利息部分开具全额增值税票。）
3、 外商投资租赁公司的外债政策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的汇发【2013】19号文：《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外债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附件一——非银行债务人办理外债签约登记的审核原则第5点规定“外商投资租赁公司对外借款，应根据外商投资租赁公司提供的上年度经审计的报告，计算出上年度末风险资产总额（A），再计算净资产的10倍（B），然后（B-A）作为新年度期间该公司可新借外债的余额的最高限额。借用外债形成的资产全部计算为风险资产。”
6、 资金安全监控
在银行监管层面，境内企业、租赁、境外银行及境内银行签订《账户监管协议》，约定境外银行作为贷款方委托境内银行就该笔外债的放款、租金结算及还本付息进行全程全额的资金监管。租赁租赁须在境内银行开立相应的外债专户接收境外银行的跨境放款，境内企业及租赁公司均要在境内银行开立相应的租金结算专户进行后续租金结算，上述账户均在境内银行进行封闭操作以确保资金安全。
在政府部门监管层面，租赁公司的外债借款、外债结汇支付及后续每笔外债还本付息的操作均需要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核准后，国内银行才能进行匹配操作，在整个交易过程中，租赁公司无权支配除自身收益以外的任何款项，从而保障了整个交易结构的资金安全。

